
花 蓮 縣 文 化 局 圖 書 館   

Hua l i e n  Count y  Cu l tu ra l  Af fa i r s  Bureau  L i b ra ry  

遺失物代領委託書《存根聯》 

開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茲因本人不克親自前往貴館，特委託代理人領取   

遺失物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失物領取後貴館將無須擔負相關責任及義務。 

委託人姓名：           (親簽)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受託人姓名：           (親簽)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

經辦館員：                 

※ 本聯請經由「委託人」填寫 

※ 委託人及受託人皆須出示身分證件工館員核對（委託人可附證件影本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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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物管理編號 

N0.          


